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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施政報告(99年 2月份) 

資料截止日期：99年 2月 28日 

資料更新日期：99年 3月 5日 

專責人員：余明讚   職稱：主任秘書  電話：1999轉 6274 

Mail：ca-ming@mai1.taipei.gov.tw 

重  要  施  政  成  果 

財

務
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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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債務負擔及調度節息情形 

本市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截至 99年 2月底止為 1,487.51億元

，包括公債 830億元，借款 657.51億元；上開債務係為因應臺北

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及各項市政建設等資本門支出而舉借。 

為減輕債息負擔，本府充分運用各項財務調度措施，墊還債務

或延緩舉債，截至 99年 2月底止運用市庫存款戶及特種基金專戶

餘裕資金調度墊還債務數額為 59億元，上開財務操作估計 99年 1

月至 2月節省債息支出 1億餘元，調度節息績效優良，當持續加強

庫款調度，以節省債息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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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長於春節前率隊稽查菸酒 

邱局長大展於 99年 2月 6

日率同臺北市國稅局及本府菸酒

查緝人員赴家樂福桂林店稽查菸

酒，同時向業者宣導菸酒管理相

關法令規定，促請其知法守法，

共同維護消費者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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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辦 99年度第 1期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業人員基礎

班」 

為充實各機關辦理促參業務人員知能，提升促參案件效率及品

質，於 99年 2月 1日起假市府公務人員訓練處舉辦 99年度第 1期

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業人員基礎班」（為期 5天），業順利辦

理完竣。 

為建立市府促參人員證照制度，培養種子人員，傳承促參經驗

，本府於 98年 8月 28日訂頒「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促參專業人

員訓練及發證要點」，本次舉辦之課程即依上開要點辦理，在為期 5

天的課程中，包括王律師寶玲、金律師玉瑩、林副理貴貞、王總經

理思齊及本局邱局長大展、丁科長翰杰等多位專家學者擔任講師授

課，課程內容涵蓋促參理論與實務各面向，包括市府促參政策源起

與推動策略、促參法規概要、促參作業規劃、財務與招商文件簡介

以及市府促參個案經驗分享。另為驗證學習成果，於訓練結束後並

舉行考試，考試及格之受訓同仁市府將授與證書，並期望未來這些

專業人員能發揮所學，提昇市府各機關承辦促參業務能力，以有效

推動臺北市公共建設之興建與經營，引進民間企業經營管理能力，

提昇公共服務品質，達成政府、業者及民眾多贏之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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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開本市市有資產經營管理評核委員會第 11 次工作小組會
議   

為檢討精進各項市有資產管理政策，提升市有資產效益，本府

於 96年 8月成立「臺北市市有資產經營管理評核委員會」，資產委

員會係以前瞻性的思維，超脫機關本位，從市民角度、本府角度及

產業發展角度 3大整體面向，從政策面提供市府寶貴意見，來統合

市有資產之經營管理，檢討精進各項政策，後續則由各機關依程序

執行。資產委員會第 11次工作小組會議已於 99年 1月 29日順利

召開，此次會議係由教育局及消防局分別就經管眷舍現況與檢討議

題提案報告，經與會幹事充分討論並提供許多寶貴意見，已請提報

機關針對主席裁示修正報告內容後提報委員會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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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完成發放 98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（慰問金） 

於 2月 1日起辦理 98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（慰問金）

發放事宜，並於 2月 4日撥入各受款人帳戶，順利完成發放事宜。 

二、完成編製庫款支付會計報告年報作業 

完成編製庫款支付會計報告年報，並將相關年報分別遞送至本

局財務管理科、主計處及審計處，以利各機關作業。 

 


